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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碳 捕 集 、利 用 与 封 存 技 术 （CCUS) 被 认 为 是 进 行 温 室 气 体 深 度 减 排 最 重 要 的 技 术 路 径 之 一 。为 了 促 进 CCUS技 

术 的 发 展 与 应 用 ，欧盟、英 国 、美 国 等 国 家 和 地 区 一 直 积 极 倡 导 CCUS实施 的 制 度 化 和 规 范 化 。通 过 对 与 CCUS相关的  

国 际 公 约 、重 点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政 策 、法 规 进 行 系 统 的 梳 理 ，以 及 对 中 国 的 法 律 制 度 体 系 和 CCUS政 策 法 规 现 状 的 整 理 ，中 

国 CCUS立 法 和 监 管 体 系 建 立 的 关 键 在 于 解 决 CO2 的 定 性 、地 表 权 和 地 下 权 的 确 定 、保 障 健 康 、安 全 和 坏 境 、知 识 产 权  

的 转 移 和 保 护 、项 目 审 批 制 度 以 及 激 励 政 策 体 系 的 建 立 等 ，应 有 针 对 性 地 构 建 CCUS政 策 法 规 体 系 ，逐 步 完 善 CCUS政 

策 法 规 坏 境 ，从 而 推 动 CCUS在 中 国 的 健 康 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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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碳捕集与封存技术（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 是将能源工业和其他行业生产活动 

产生的CO:分离，并运输到储存地点，封存到地下 

深处，使其长期与大气隔绝的过程[1],其独特的意义 

在于可以在继续利用化石能源的同时实现大规模的 

CO:减排，是未来减缓CO:排放的重要技术选择[2]。 

中国政府强调将捕集获得的高浓度C〇2作为一种资 

源进行资源化利用，提出CCUS的方针吒其中 U 
(Utilization) 指对CO：的利用，可部分抵消CCS的 

成本，是发展CCS的首选，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

为了促进CCUS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国际上许 

多国家均已启动大规模的计划推动CCUS技术的研 

发与示范，并积极推动CCUS在全球范围的发展。截 

至2014年底，全球规划、在建和已投产的大型CCUS 
项目已达到55个，其中中国拥有的大型CCUS项目 

数量约占2 0 % ' 但作为一项新兴的CO:减排技术, 

CCUS的大规模商业应用和推广除了技术成熟度和 

经济性的制约外，还面临环境风险、安全风险、社 

会认可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和障碍，迫切需要从政策 

法规的角度明确和保障CO:捕获、利用与封存工作 

的法律地位、技术规范、减排效益评价等，从而加 

快 CCUS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认同、普及及其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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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的发展。

目前，欧盟、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 

地区一直积极倡导CCUS相关立法以及实施的制度 

化和规范化，而中国由于CCUS技术起步较晚，在 

政策法规方面尚未形成专门的CCUS立法和政策， 

无法为CCUS尽快进入商业阶段提供必要的政策法 

规保障。鉴于此，本研究对CCUS实施相关的国际 

公约以及欧盟、英国、德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 

家和地区的CCUS相关政策、法规进行了系统的整 

理，并针对中国的政策法规体系分析了中国CCUS 
政策法规建立需要注意的问题，以期为中国CCUS 

法律框架的建立提供参考。

1 与 e c u s 相关的国际条约

与 CCUS技术相关的国际法可分为两方面[5-6]: 

一是对CCUS作为减排技术的界定，如 《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和 《京都议定书》提出将CCS技 

术视为一项减排选择，鼓励CCS技术的开发、推广 

和转让，但都未明确其是否包括在减排机制中；二 

是对于捕集的CO2在海洋封存的规定，如 《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提出在保证其他国家利益和相关国际 

法的前提下，所有国家都可以在公海进行C〇2海底 

地质封存；而2006年 《伦敦公约》缔约国大会通过 

议案确立了 C〇2在大陆架区域的海底地质结构中封 

存的合法性。总体而言，国际社会在将CCUS作为 

减排技术方面已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但考虑到技术 

本身的不确定性，如何将其纳入到减排机制中尚无 

定论。2005年开始有人讨论将CCS技术并入清洁发 

展机制（CDM)[7】，并于2010年在坎昆会议COP16 
上通过了《将地质形式的CCS作为CDM项目活动》 

的协议M ，但 CCUS最终纳入到清洁发展机制中还 

需要解决诸多问题，包括封存的持久性、环境影响、 

长期责任分配等。

2 主要地区和国家C C U S相关政策、法规

2.1 欧盟的e c u s政策法规

欧盟是CCUS技术研发的先驱，在 CCUS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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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方面也较为完整（表 1)。2009年 4 月，欧盟制 

定出世界第一部关于CCUS的详细立法，即CCS指 

令 （Directive 2009/31/EC) , 详尽规定了 C〇2捕获、 

运输、封存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为 C〇2地质封 

存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法律框架，是各国进行CCUS立 

法的重要参照。此外，欧盟还针对CCS各环节制定 

了一系列详细指令，如欧洲议会颁布的Directive 
2008A/EC指令就CO2捕集对环境和人类健康带来的 

风险进行了规定；水资源保护框架指令Directive 
2000/60/EC和环境损害责任问题指令Directive 2004/ 
35/EC对封存地的选择提出了要求；而 1985年 6 月 

理事会Directive 85/337/EC号关于公私项目对环境影 

响评估的指令，欧洲委员会认为也应适用于CO:的 

捕集与运输。同时，欧盟还出台了 CCS相关补助政 

策，包括为降低CCS设施和运营成本的政策（欧共 

体国家补助指南）以及为参与CCS提供附加价值的 

政 策 （环境税减免，单项投资补助）。2009年，《欧 

盟碳排放交易指令》通过修订，正式将CCS涵盖在 

碳排放交易体系中。

2 . 2 英国的CCUS政策法规

英国是欧盟在CCS立法上处于先驱地位的成员 

国 （表 1)。2007年 的 《能源白皮书—— 迎接能源挑 

战》中就提出要在电厂实施全流程的CCS示范，并 

在三部《能源法》中针对CCS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其 

中，2008年 《能源法》[9]涉及CCS封存许可证的法律 

框架，为 CCS在英国的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2010 

年的《能源法》U0]进一步规定了关于示范、同意以及 

使用CCS技术的条款；2013年 的 《能源法》[⑴针对 

电力市场改革提出政府应对CCS技术提供差价合同 

(CFDs)。此外，2008年 11月，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 

一部《气候变化法》，将 CCS作为电力行业的重要技 

术选择，明确表示要继续加大对CCS示范项目的投 

资，提出要出台政策要求常规燃煤电厂在某一时间 

段 （如2020年）之后均采用CCS, 并制定排放标准 

迫使常规电厂在未来10年采用CCS, 使电力行业到 

2030年实现脱碳目标。2009年，英国还对其《1989 

年电力法》第36章内容进行了修订，规定在设计和 

建设300 MW以上规模的发电厂时，必须进行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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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世 界 主 要 国 家 和 地 区 C C S 相 关 政 策 和 法 规 现 状  

Ta b le  1 C C S -re la te d  p o l ic ie s  a n d  re g u la t io n s  o f  m a jo r  c o u n tr ie s  a n d  re g io n s

国家 相关法规与政策 时间 与 C C S相关的内容

欧盟 Directive 85/337/EEC 1985 年 公私项目对环境影响的评估应适用于CO2的捕集与运输

Directive 2008/1/EC 2008 年 对 CO2捕集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风险进行了规定

CCS 指令 D irective 2009/31/EC 2009 年 为 C C S尽早商业化提供法律法规支持

欧盟的研究框架纲要7 (FP7) 2007 年 资助C C S相关的研究项目，使欧洲化石燃料电厂在2020年之前达到CO2零排放

气候行动与可再生能源一揽子政策 2008 年 同意在政策框架内进行C C S示范项目，并资助相关问题研究

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EU ETS) 2008 年 解释了 C C S在该机制中的角色，并对通过吸引新进入者来资助C C S活动进行了说明

英国 《气候变化法》 2008 年 要出台政策要求常规燃煤电厂采用C C S ,使电力行业到2030年实现脱碳目标

2008年 《能源法》 2008 年 首次为C C S的下一步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

2 0 1 0 年 《能源法》 2 0 1 0  年 规定了关于示范、同意以及使用C C S技术的条款，并引入新的C C S激励规定

2013年 《能源法》 2013 年 提出了电力市场改革的主要内容

《能源白皮书—— 迎接能源挑战》 2007 年 提出在英国电厂实施全过程的C C S示范，以帮助C C S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得到部署

美国 地下封存C〇2 法规管制议案 2008 年 设立监控管理规定，以防止。〇2泄露污染饮用水

《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 2009 年 要求环境保护署建立协调机制来验证与许可地质封存，将分派给各公司温室气体减排 

补助的2 6 % 专门用于资助C C S等公共项目

《美国安全碳存储技术行动条例》 2 0 1 0  年 规范了 C C S项目的具体实施措施，要求对CO2封存设施情况进行监控并汇报有关数据

C〇2 封存法案纳入法律条款的提议 

案 （HB259)

2 0 1 1  年 规定在封存点经过一段时间的监控后，封存气体的拥有权以及责任将转交给政府

美国气候变化技术计划（CCTP) 2006 年 规划将通过收集、减少以及储存的方式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澳大利亚 《温室气体地质封存法》 2006 年 对陆上C C S行政许可、风险控制以及责任和补偿等问题进行了规定

暴露型法案 2008 年 允许在近海地区注入和封存CO2

《C〇2 捕集与封存的环境指南》 2005 年 在澳大利亚管辖区内建立统一的C C S框架

预留设计。

2 . 3 德国的CCUS政策法规

德国作为欧盟的经济主体之一，也非常重视 

CCS技术的开发和储备，但欧盟CCS指令向德国国 

内法转化的道路却十分艰难。2009年，德国在欧盟 

CCS指令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CCS的法律草案，就 

CO:储存许可制度、运输和储存基础设施的准入标、 

准、储存场所责任承担和转移等方面都做了严格的 

规定，但由于CCS属于新兴事物，其应用和推广存 

在技术成熟度和经济性的制约，且 C〇2运输网络和 

储存场所在安全性方面还存在较大问题，民众缺乏 

对CCS的接受度，德国第一个关于CCS的法律草案 

被撤销。考虑到对储存场所具有重要意义的几个联

邦州的反对意见，德国对法律草案进行了调整，仅 

限于对CCS试验项目的规范，且规定了对相关区域 

C〇2储存企业的补偿机制，提出补偿的金额应为与 

C〇2储存量相当的C〇2证书价值的2 % 。 尽管如此, 

修改后的法律草案仍未获得各州多数代表的同意， 

2011年 9 月，为规范CCS试验与应用所制定的法律 

草案再次被德国议会否决。德国参议院反对在出台 

20 17年可行性评估前开展有关C C S试验项目的 

建设。

2 . 4 美国的CCUS政策法规

美国也十分重视CCS的立法（表1)[12]。2008年 

7月，美国环境保护署首次对地下封存CO:提出法规 

管制议案，以保证饮用水免受污染。同年，世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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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研究所发布《CO2捕集、运输和封存指南》⑵，规 

定CCS规范需满足《清洁空气法》和 《清洁水法》的 

要求，并针对C〇2提高石油采收率（CO2-EOR) 做 

出了具体的规定。2009年 6 月通过的《美国清洁能 

源与安全法案》专门设立一章规范碳捕捉与封存的 

实施。2010年 11月，美国环境保护署发布《美国安 

全碳存储技术行动条例》，对CCS项目各环节的具体 

实施措施进行了规范。2011年 3 月，C〇2封存法案 

纳入法律条款的提议案（HB2 5 9 )通过，提出在封 

存点经过一段时间的监控后，封存气体的拥有权以 

及责任将转交给政府。此外，美国政府将经济刺激 

计划中的24亿美元用于CCS技术发展，在 《美国 

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中也规定将分派给各公司温 

室气体减排补助的2 6 % 专门用于资助CCS等公共 

项目。

2 . 5 澳大利亚的CCUS政策法规

澳大利亚于2005年推出了一套《C〇2捕集与封 

存的环境指南》,以在澳大利亚管辖区内建立统一的 

CCS框架。2006年，澳大利亚政府制定了世界上第 

一部专门针对陆上CCS监管的法律《温室气体地质 

封存法》，内容涉及陆上CCS行政许可制度、善后服 

务制度、保险和修复证券制度以及私人许可和补偿 

制度等，对陆上CCS风险控制以及责任和补偿等问 

题进行了规定[14]。此后， 2008年颁布的《暴露型法 

案》提出允许在近海地区注入和封存C〇2 (表 1)。

3 中国CCUS立法和监管体系建立面临的问题

3 . 1 中国的法律制度框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法律制度得到了 

长足的发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授权制定在全国 

范围内具有约束力的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 

行使制定和修订法律以及任命政府官员和司法官员 

的权利，国务院代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负责管理 

政府的日常运作，全国人大共设9个专业委员会，其 

中的环境与自然资源委员会在制定、修订和解释环 

境法律法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很多机构都有责任参与大规模CCUS项 

目的政策制定和审批（图 1)。其中，国务院、国家 

发改委以及各省、市的发改委在审批CCS项目方面 

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根据《环境保护法》 

的要求，地方的环境标准或法规必须比国家的环境 

标准和法规更加严格。另外，地方政府也有权制定 

符合当地情况的环境条例。因此，一个全流程CCUS 

项目的开发必须首先遵守国家的相关政策，并得到 

国务院的批准，此后还需要进一步得到所在省的批 

准，且必须服从本省的环境标准和法律，包括本省 

所有特定的环境条例。

3 . 2 中国CCUS相关政策法规现状

中国CCUS技术的发展起步较晚。从已有法规 

来看，2000年 4 月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中没

国务院

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国家
能源局

资源节约 

和环境保 
护司

物价局及 
其他部门

省委

能源局

国家 国土 国家 国家 国家 国家
科技部 资源部 财政部 环保部 商务部 财政部

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

国家统计局 国家税务局

国家电力监 

管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
中国社会 其他研
科学院 究机构

图 1 中国可能影响能源政策制定和项目决策的组织机构[15]

F ig .  1 O rg a n iz a t io n s  in  C h in a  m a y  a f fe c t  e n e rg y  p o l i c y  a n d  p r o je c t  d e c is io n  m a k in g [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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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涉及对CO2的规定，由此CO2不应被视为污染物, 

但为了从法律规范方面对CO2的排放加以管制，国 

务院于2007年先后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并成 

立了国务院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积极进行C〇2 

减排。同年10月，《节约能源法》修订通过，其中 

“节能技术进步”可以视为鼓励使用C〇2驱油驱气的 

法律依据。2011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基本符合 

CCUS技术发展的需求，为CCUS项目提供了科学合 

理的实施准则。2012年 3 月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 

应对法》（征求意见稿），更将CCUS作为应对气候 

变化的科技保障，鼓励和支持其发展。

此外，中国有多个技术政策文件涉及CCUS技 

术 2006年 2 月，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 

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2020年)》，提出要开 

发高效、清洁和C〇2近零排放的化石能源开发利用 

技术，将CCUS列为前沿技术之一。2011年7月，《国 

家 “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发布，将 CCUS 

技术作为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 

要技术之一。同年9 月，《中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技术发展路线图研究》报告发布，明确了 CCUS技 

术在中国的定位、发展目标、研究重点和技术示范 

部署策略。随后，国务院印发《“十二五”控制温室 

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明确要求在火电、煤化工、水 

泥和钢铁行业中开展碳捕集试验项目，建设C〇2捕 

集、驱油、封存一体化示范工程，并对相关人才建 

设、资金保障和政策支持等方面做出安排。2013年 

4 月，国家发改委又发布了《“关于推动碳捕集、利 

用和封存试验示范”的通知》，贯彻和落实相关工作 

任务，切实推动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的健康有序发 

展，直接推动了低碳试点省CCS示范工作的开展。

从中国CCUS现有的政策法规环境来看，近年 

出台的上述政策文件为CCUS技术在中国的定位、 

技术研发、示范项目部署和建设等方面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持，但就立法而言，现有的相关法规虽然从 

不同角度对CO:的定性和CCUS技术的发展提供了 

法律依据，但要确保大规模CCUS项目在中国的推 

广和商业化发展还需要设立专门的立法和技术标准, 

从法律规范的层面对其法律地位、技术规范、监管、

责任与事故响应等问题进行界定和规范。

4 中国CCUS立法和监管体系的建议

4 . 1 中 国 CCUS立 法 和 监 管 体 系 建 立 的 关 键 问 题

CCUS技术主要包括捕集、运输、利用和封存4 

个环节，涉及使用权和产权、健康和安全、责任转 

移、政策激励等问题。要实现CCUS的商业化发展, 

就必须建立一个综合而有效的管理制度，清晰地对 

上述关键问题进行解释和定义，包括整体的制度结 

构、所有权以及法律责任等。结合中国现有的法律, 

要实现CCUS立法和监管体系的建立，以满足大规 

模 CCUS项目的要求应重点关注以下问题。

⑴ CO2的定性

CO2的统一定义和分类对成功推广CCUS技术 

至关重要。目前，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没有 

涉及对CO2的规定，但要推动大规模CO2运输和封 

存项目的建设和实施还需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CO2 

的定义和性质。

(2) 获得地表权和地下权

CO2的地质封存项目将长期占有土地的地表和 

地下空间，土地的地表权和地下权对CCUS项目的 

实施有重要的影响。2007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物权法》规定土地的地下权益归国家所有，同时 

也指出土地的使用权可以在土地的地表、地上和地 

下分别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规定所有的地 

下水资源皆归国家所有，海底的地下部分也是中国 

领海的一部分，归国家所有[17]。此外，国务院明确 

提出所有地下资源同样也归国家所有[18]。因此，中 

国 CCUS项目的开发商将只能拥有土地的使用权， 

但具体使用的形式和期限等还需要设立专门的法律 

进行规划。

(3) 保障健康、安全和环境

为避免工厂建设和运营过程对环境造成过多的 

影响，中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 

律法规，如 《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但作为一种新兴 

事物，CCUS项目的实施也将对健康、安全和环境产 

生新的威胁，需要对现有法规进行修改或设立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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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规加以约束。如在捕集环节，国家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总局应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危险化工产品安全管理措施》《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条例》以及《车间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卫生标准》的 

指导下，规范管理捕集企业产生的CO2和其他有害 

物质；在运输环节，可借鉴《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 

和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和 

天然气管道保护管理规范》对 C〇2运输管道的建设 

和运行进行规范；在利用环节，C〇2在化工合成、食 

品饮料加工和物理利用方面应遵循相关行业的生产 

标准和规范，在 C〇2强化石油开采（CO2-EOR)、强 

化煤层气开采（C〇2-ECBM) 和强化天然气开采 

(C〇2-EGR)等方面需要借鉴《中国石油天然气开采 

行业国家标准》等已有准则，对 C〇2的地质利用进 

行规范；在封存环节，C〇2的地质封存需要满足《放 

射性废物地下储存管理办法》《水污染防治法》《海 

洋环境保护法》等的要求，并应制定严格的封存许 

可制度，以避免发生重大泄露事故。

(4) 知识产权的转移和保护

CCUS技术由多种技术组合而成，由于大多数 

CCUS技术专利的所有者都在发达国家，所以建立 

技术转移机制对于中国而言是成功地对该技术进行 

商业化应用和迅速降低成本的一个主要驱动因素。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通过制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标法》（1982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1984年)建立相关的法律监管体制以实现知识产权 

保护，并于2010年修订了专利法实施细则，可以直 

接用于CCUS技术的转移，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 

执行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强，以便为先进的CCS技术 

的转移提供一个可靠的监管环境。

(5) 建立项目审批制度

在中国，任何项目的实施都需要取得政府部门 

的审批，如发电厂必须经过近50次的审查和批准才 

能正式进入施工阶段。CCUS项目由于涉及能源、环 

境、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项目的审批势必更加艰 

难，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套有针对性的法规和制度，以 

规范CCUS项目的申请和批准。现有的火力发电、石 

油和天然气管道以及石油和天然气田开发项目的审 

批流程为其提供了有力的参考，但不同部门间如何

协调以实现效率最优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6)建立激励政策体系

CCUS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缺 

口，如何建立投融资机制和激励政策体系显得尤为 

重要。目前，国际上正在进行的CCUS项目均从国 

家相关部门获得了资金资助，欧盟、英国、美国等 

国家和地区还出台了针对CCUS的税收、补贴等激 

励政策，并积极探索将捕集的C〇2纳入到ETS中。但 

中国现有CCUS示范项目的资金来源仍较为单一， 

均为政府资金或者国际合作支持，无法支撑其大规 

模发展。可参考可再生能源的补贴办法，逐步制定 

针对CCUS技术和项目的政府补贴、减免税、低息 

贷款、成立公共基金等激励政策，引导大型企业和 

其他私人资本进入，拓宽CCUS项目的资金来源。

4 . 2 中国C C U S立法和监管体系建立的建议

目前，中国CCUS技术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的建 

设尚处于初级阶段，建立相关立法和监管体系势在 

必行。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对中国的CCUS 

政策法规建设的建议如下。

(1) 建立CCUS项目申请和审批制度，以法规的 

形式明确CCUS项目的管辖权，并对项目申请材料 

和审批要求进行规范，简化项目审批程序，保障项 

目安全。

(2) 通过专门立法或者修改现有相关法规来明确 

CCUS项目的所有权和责任，并建立完善的、具有可 

操作性的责任承担制度和事故响应制度。

(3) 建立统一的CCUS技术实施和监测标准，保 

证项目实施中和封闭后的技术可行性、安全性和可 

持续性。

(4) 构建完善的CCUS项目监管与报告制度，明 

确不同环节的工程监督责任和监督范围，落实责任 

方，制定统一的监督、检查和报告标准。

(5) 研究和制定CCUS激励机制及财税政策，包 

括税收减免、补贴、财政支持、低息贷款等，调动 

利益相关方的积极性。

(6) 加快建设公众参与平台和公众认同机制，提 

高公众对CCUS项目的接受度，避免可能出现的来 

自公众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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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Policy and Legislation of 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in China

Huang Ying, Liao Cuiping, Zhao Daiqing

G u a n g z h o u  I n s t i tu te  o f  E n e r g y  C o n v e r s io n , C h in e s e  A c a d e m y  o f  S c ie n c e s ,  G u a n g z h o u  5 1 0 6 4 0 ,  C h in a

Abstract: Carbon Capture, Utilization, and Storage (CCUS) was widely acknowledg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echnologies that can reduce C〇2 emissions in large scal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CUS, the major developed economies, such as EU, UK, and USA, have been actively advocating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CCUS implementa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CUS relevant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policies and legislations of advanced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analyzes the legal system and CCUS regulation situation of China. By comparing the domestic CCUS policy 
environment of developed countries, it is showing that there is a relatively complicated process for China to 
establish the special legislations and policies of CCUS. By using the experience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for reference, China should build the CCUS public law system focusing on the definition of C〇2, the 
identification of CCUS project jurisdiction， the division of the ownership and responsibili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ansfer and protec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uniform technical standers and related incentive polici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ystematic legal framework. The improvement of CCUS policy and legislation environment 
will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CUS in China.
Key words: CCUS;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policy;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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